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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
基本情况

黄河的支流枯河，途径荥阳和
惠济区，整个河道缺乏治理，多年未
清淤，在荥阳与惠济区交界处，以及
上游有小区的生活污水，未经污水处
理厂，直接排入枯河内，污染河水，沿
河岸边有很多生活垃圾也无人清理，
一到夏天，枯河水质发黑发臭，雨季
时枯河水会通过邙山脚下的汇入口
流入黄河，污染河水。黄河边邙山附
近有很多开发商大肆建房，破坏邙山
生态环境。

郑州市枯水河沿河居民的生活
污水排入河道内，水体黑臭，最终流
入黄河，污染水源。

郑州市二七区候寨乡郑州市生
活垃圾处理厂气味难闻，影响生活。

郑州市二七区侯寨乡，侯寨垃
圾填埋厂，夜间排放恶臭气味。

郑州市登封市宣化镇岳窑村 1
组，周林昌占用农民耕地，养殖（鸡
鸭），种果树，破坏耕地。

二七区南四环与嵩山路交叉口
侯寨垃圾处理场，臭气异味难闻，要
求彻底处理，明确处理时间。

1.郑州市侯寨垃圾站臭味扰民
问题，数年来群众多次反映投诉，媒
体多次曝光，领导多次视察，问题始
终无法解决。2018年中央环保督察
组回头看进驻期间，大量群众投诉反
映后，恶臭问题“稍微”有所改观，但
臭味熏人扰民问题仍然存在，半夜凌
晨、雨后恶臭依旧严重。2.近几年河
南省多地风电项目，存在违规建设，
手续不全、未批先建、突击强行“上
马”，当地监管缺失等问题。经媒体
曝光的有河南唐河县、河南尉氏县、
河南临颍县、河南桐柏县等等。河南
省临颍县华润风电项目存在违法占
用耕地，手续缺失，未批先建，政府监
管缺失“敷衍了事，不了了之”的问
题。据新闻报道，项目依旧继续施
工，目前已完工，并网投入运行。

宣化镇岳窑村一组村民周林
昌。非法霸占集体耕地 3.43 亩，并
且私自改变耕地性质，在耕地上栽种
梨树，并发展养殖业。举报人要求依
法收回耕地，责令周林昌清除树木，
恢复耕地原貌，并追缴其非法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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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核实情况

（一）排污口核实情况
经核实，荥阳市经过前期排污口整治，目前，枯河荥阳段除雨水口或农田退水口外，现有排水口15

个，其中，农村污水处理站排放口13个；工业排水口2个，分别为郑州新农村蔬菜食品有限公司和荥阳
江硕水务有限公司排水口，2018年均在荥阳市水利部门办理有排污口审批手续。

（二）沿河农村污水处理站情况
经查，沿河15个行政村有12个生活污水处理站的中水，经终端设施处理后排入枯河内。受“7·

20”暴雨影响，农村生活污水设施受损严重。经第三方公司核查，直接排入枯河的农污场站有6座不
同程度受损，分别为桃园站、水泉站、任河站、张河站、车庄站、樊河社区站，截至目前，已修复4座并
投入运行（桃园站、水泉站、任河站、张河站）。另，车庄站、樊河社区站场站在损毁后即时停止运行，
封闭进水口，不再进行污水收集处理，其中，樊河社区站停止污水收集，该区域生活污水经樊河社区
化粪池沉淀后直接进入桃花园污水处理站管网进行处理；车庄站采取吸污车抽取污水转运处置的
措施（使用吸污车定期对村庄管网内的生活污水进行抽取，并转运至惠济区江山路孙庄污水处理厂
进行处理），确保该区域污水不会排入枯河内。

（三）河道情况
经实地踏勘，目前，枯河荥阳王村段河道较窄，水流比较急，水流速度较快，河流表面没有垃

圾等杂物；高村段河道较宽，河道水草秸秆和河道垃圾较多，河流水速较缓；广武镇段后河道上游
较宽，下游较窄，河道水流均速，河道存在杂草秸秆和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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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 1月 6日，市城管局组织工作人员会同郑州市协调保障工作领导小组总协调联络办
公室交办案件落实组组长、副组长到现场和二七区相关人员进行核实查办。经查，现场生活垃圾
A、C、D、E堆体已全部覆膜完毕；渗滤液调节池和B区暂存池已全部加盖；因“7·20”灾害受损的
垃圾渗滤液设备，经抢修后恢复生产，处理系统中除臭设施每天正常运行，处理水质和气体排放
均安装了监控系统；由专人负责及时维护场区除臭喷雾装置，采用植物型除臭剂按比例配制，场
区固定除臭装置进行24小时喷雾除臭，移动喷洒除臭剂。虽然生活垃圾停止了进场，但垃圾堆体
面积较大，仍然存在填埋气挥发的问题。在场区内调查过程中，感觉到有微小气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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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较大，仍然存在填埋气挥发的问题。在场区内调查过程中，感觉到有微小气味。

2021年 12月 20日，登封市政府组织工作人员对举报问题进行现场调查。
（一）关于反映“宣化镇岳窑村一组村民周林昌。非法霸占集体耕地3.43亩”问题
经查阅登封市宣化镇确权档案，周林昌2018年与登封市宣化镇岳窑村第一村民组签订农村土地（耕

地）承包合同（合同代码：410185106207010049J），承包至2028年9月30日，面积总计8.17亩，承包土地
的用途为农业生产，土地性质为耕地。因此，周林昌不存在非法占有集体土地的情况。该举报不属实。

（二）关于反映“私自改变耕地性质”问题
经勘测定界，涉及的 3.43亩宗地分类为农用地中的耕地（水浇地）。目前，该地块栽种有梨

树，没有改变耕地性质，只是改变了耕地用途。该举报不属实。
（三）关于反映“在耕地上栽种梨树”问题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三十七条规定“禁止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发展林果业和挖塘养鱼”，

经登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认定，该处地块为基本农田，目前该地块栽种有梨树。该举报属实。
（四）关于反映“发展养殖业”问题
经调查，现场养有 5只鸡和 2只鹅，根据河南省畜牧局、河南省环境保护厅《关于调整畜禽养

殖场规模标准的通知》（豫牧〔2017〕18号）文件要求，周林昌的养殖现状未形成养殖场或养殖户规
模。该举报不属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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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和整改情况

一是针对排查发现问题，荥阳市组织沿河乡镇对河道垃圾及时进行
了清理，并建立长效机制，做到日巡、日清，确保垃圾“动态清零”。

二是通过聘请专家技术团队、开展各自控制单元水质技术治理、建
立荥阳市水污染防治攻坚数据库、全面开展排污口综合治理、规划编制
水污染治理规划等措施，切实改善全市水环境质量。

三是加强入河排水口监督管理，建立台账，定期监测，及时掌握水
质变化情况，发现异常及时采取应对措施；加强农村污水处理站建设及
日常运行管理，定期对出水水质进行监测，确保处理设施正常稳定运
行，生活污水处理后达标排放。

四是严格落实河长制，加大巡河频次，及时发现和解决河湖问题，
同时，持续开展以清理“乱占、乱采、乱堆、乱建”为主的河湖“清四乱”专
项整治行动和以“堵污口、清污泥、治污水、净水质”为主要内容的“三污
一净”专项整治行动，全面排查问题，建立台账，逐一整改销号，确保河
湖管理范围内四乱清、河湖净。

五是针对郑州技师学院污水处理站出水水质超标问题，下达了行
政处罚决定书，71.5万元罚款已交纳到位，污水已不再外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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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处罚决定书，71.5万元罚款已交纳到位，污水已不再外排。

（一）加大除臭消杀工作力度。垃圾堆体每日进行9次除臭（白班5
次、晚班4次），每日微生物除臭剂原液用量由320公斤调整为500公斤、比
例1：30，喷洒面积9000平方米。增加喷雾设备2台，实现不间断喷洒。堆
体、渗滤液池每日使用高压水枪喷洒微生物除臭剂原液4次，降低渗滤液异
味。在场区开展“两清一消杀”行动，对场区环境卫生进行综合整治。

（二）填埋场每季度进行一次废气、地下水检测，每年一次土壤检
测，检测报告均显示合格。2021年 9月 11日~12日，郑州市环境卫生科
学研究所委托河南博睿诚城检测服务有限公司对郑州市垃圾综合处理
厂的废气进行了采样并检测。检测项目为氨、硫化氢、臭气浓度，检测
结果上述3项指标均在标准值以内。

（三）受“7·20”特大暴雨影响，渗滤液大量增加、覆膜损坏严重，为
减少异味对周边环境的影响，场区渗滤液调节池、渗滤液暂存池（B区）
修复加盖已完成，同时，采用现有应急处理设备加快处理，目前已处理
42万吨，计划 2022年 3月底实现存量渗滤液和污水全处理；堆体覆盖
膜2021年 12月 29日修复完成。

（四）2021年 12月 30日，南部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启动垃圾进场仪
式，侯寨垃圾综合处理厂停止垃圾进场。

（一）加大除臭消杀工作力度。垃圾堆体每日进行9次除臭（白班5
次、晚班4次），每日微生物除臭剂原液用量由320公斤调整为500公斤、比
例1：30，喷洒面积9000平方米。增加喷雾设备2台，实现不间断喷洒。堆
体、渗滤液池每日使用高压水枪喷洒微生物除臭剂原液4次，降低渗滤液异
味。在场区开展“两清一消杀”行动，对场区环境卫生进行综合整治。

（二）填埋场每季度进行一次废气、地下水检测，每年一次土壤检
测，检测报告均显示合格。2021年 9月 11日~12日，郑州市环境卫生科
学研究所委托河南博睿诚城检测服务有限公司对郑州市垃圾综合处理
厂的废气进行了采样并检测。检测项目为氨、硫化氢、臭气浓度，检测
结果上述3项指标均在标准值以内。

（三）受“7·20”特大暴雨影响，渗滤液大量增加、覆膜损坏严重，为
减少异味对周边环境的影响，场区渗滤液调节池、渗滤液暂存池（B区）
修复加盖已完成，同时，采用现有应急处理设备加快处理，目前已处理
42万吨，计划 2022年 3月底实现存量渗滤液和污水全处理；堆体覆盖
膜2021年 12月 29日修复完成。

（四）2021年 12月 30日，南部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启动垃圾进场仪
式，侯寨垃圾综合处理厂停止垃圾进场。

（一）关于反映“宣化镇岳窑村一组村民周林昌。非法霸占集体耕
地3.43亩”问题

登封市宣化镇政府联合登封市农委依法对周林昌违规确权的3.43亩
土地进行纠错，并将土地收归村集体所有，并收取土地租金，2021年10月
28日，登封市确权办已撤销周林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

（二）关于反映“在耕地上栽种梨树”问题
截至 2021年 11月 30日，宣化镇岳窑村一组村民周林昌已对该地

块种植的树木进行移植，2021年 12月 16日，经登封市矿山技术研究服
务中心测量，恢复的土地面积达 3.43亩，2021年 12月 17日，该地块土
地平整到位，达到可耕种条件。

（三）关于反映“发展养殖业”问题
登封市实时关注其养殖情况，如果发现其有违法违规行为，将立即

制止，绝不包庇。

（一）加大除臭消杀工作力度。垃圾堆体每日进行9次除臭（白班5
次、晚班4次），每日微生物除臭剂原液用量由320公斤调整为500公斤、比
例1：30，喷洒面积9000平方米。增加喷雾设备2台，实现不间断喷洒。堆
体、渗滤液池每日使用高压水枪喷洒微生物除臭剂原液4次，降低渗滤液异
味。在场区开展“两清一消杀”行动，对场区环境卫生进行综合整治。

（二）填埋场每季度进行一次废气、地下水检测，每年一次土壤检
测，检测报告均显示合格。2021年 9月 11日~12日，郑州市环境卫生科
学研究所委托河南博睿诚城检测服务有限公司对郑州市垃圾综合处理
场的废气进行了采样并检测。检测项目为氨、硫化氢、臭气浓度，检测
结果上述3项指标均在标准值以内。

（三）受“7·20”特大暴雨影响，渗滤液大量增加、覆膜损坏严重，为
减少异味对周边环境的影响，场区渗滤液调节池、渗滤液暂存池（B区）
修复加盖已完成，同时，采用现有应急处理设备加快处理，目前已处理
42万吨，计划 2022年 3月底实现存量渗滤液和污水全处理；堆体覆盖
膜2021年 12月 29日修复完成。

（四）2021年 12月 30日，南部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启动垃圾进场仪
式，侯寨垃圾综合处理厂停止垃圾进场。

（一）加大除臭消杀工作力度。垃圾堆体每日进行9次除臭（白班5
次、晚班4次），每日微生物除臭剂原液用量由320公斤调整为500公斤、比
例1：30，喷洒面积9000平方米。增加喷雾设备2台，实现不间断喷洒。堆
体、渗滤液池每日使用高压水枪喷洒微生物除臭剂原液4次，降低渗滤液异
味。在场区开展“两清一消杀”行动，对场区环境卫生进行综合整治。

（二）填埋场每季度进行一次废气、地下水检测，每年一次土壤检
测，检测报告均显示合格。2021年 9月 11日~12日，郑州市环境卫生科
学研究所委托河南博睿诚城检测服务有限公司对郑州市垃圾综合处理
厂的废气进行了采样并检测。检测项目为氨、硫化氢、臭气浓度，检测
结果上述3项指标均在标准值以内。

（三）受“7·20”特大暴雨影响，渗滤液大量增加、覆膜损坏严重，为
减少异味对周边环境的影响，场区渗滤液调节池、渗滤液暂存池（B区）
修复加盖已完成，同时，采用现有应急处理设备加快处理，目前已处理
42万吨，计划 2022年 3月底实现存量渗滤液和污水全处理；堆体覆盖
膜2021年 12月 29日修复完成。

（四）2021年 12月 30日，南部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启动垃圾进场仪
式，侯寨垃圾综合处理厂停止垃圾进场。

（一）关于反映“宣化镇岳窑村一组村民周林昌。非法霸占集体耕
地3.43亩”问题

登封市宣化镇政府联合登封市农委依法对周林昌违规确权的3.43亩
土地进行纠错，并将土地收归村集体所有，并收取土地租金，2021年10月
28日，登封市确权办已撤销周林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

（二）关于反映“在耕地上栽种梨树”问题
截至 2021年 11月 30日，宣化镇岳窑村一组村民周林昌已对该地

块种植的树木进行移植，2021年 12月 16日，经登封市矿山技术研究服
务中心测量，恢复的土地面积达 3.43亩，2021年 12月 17日，该地块土
地平整到位，达到可耕种条件。

（三）关于反映“发展养殖业”问题
登封市实时关注其养殖情况，如果发现其有违法违规行为，将立即

制止，绝不包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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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批


